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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
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方法进行评审，具体评分细则详见综合评分表。评价指标及权重：
	评价指标
	指标权重

	技术部分
	50

	商务部分
	40

	经济价格
	10

	合计
	100






特别说明：
（一）将所有商务技术评价指标所得实际评价分数相加，即为该投标人的商务技术评价得分，所有评委评出的商务技术评价得分取平均值为该投标人的商务技术标得分。
（二）经济价格标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价格指标权重×100。
上述公式中的“评标基准价”是指满足项目采购需求且经评审后的最低评审价格，其价格分为满分。上述公式中的“投标报价”是指经评审后的投标报价。
（3） 投标最终得分 = 商务标得分 + 技术标得分＋经济价格标得分。


	1、技术部分（50分）

	评价指标
	分项分值
	评分细则

	运维服务方案
（50分）
	服务方案
（20分）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运维运营服务方案内容进行横向综合评比：包括但不限于需求分析、运维运营规划、运维服务内容、运维服务计划、运营服务内容、运营服务计划等)
完全符合得20分，比较符合得14分，基本符合得7分，不符合得0分。

	
	团队要求
（10分）
	根据投标人承诺投入本项目的服务团队人数进行评审，投入1人，得1分，最高得10分。
注：1.提供投标人为团队人员购买的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前任意1个月社保或劳动合同扫描件，否则不得分。
2.承诺函（承诺函格式自拟，内容须体现所承诺投入本项目的服务团队人员姓名和负责服务内容）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未按要求提供承诺函，或提供的承诺函未体现上述内容的不得分。

	
	服务承诺
（20分）
	投标人承诺在接到采购人服务需求2小时内赶到现场处理的，得20分；承诺在3小时内赶到现场处理的，得10分；承诺在4小时内赶到现场处理，得5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注：需提供服务响应时间承诺（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未提供或提供的资料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2、商务部分（40）

	运维服务能力（40分）
	类似经验
（40分）
	投标人承接过房地产领域信息系统及住房保障管理平台等相关运维或运营服务项目，每个合同得4分，最高得40分。
注：证明材料为合同，投标文件提供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合同必须为投标人单位名称签订，否则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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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审指标
	分值
	评分细则及分值范围

	经济价格
	10分
	经济价格标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100×10%
上述公式中的“评标基准价”是指满足项目采购需求且经评审后的最低评审价格，其价格分为满分。上述公式中的“投标报价”是指经评审后的投标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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